國立臺東專科學校

            107-2第四次學務處處務會議
時  間：108年5月28日(星期二) 16：00
地  點：誠樸校區學務處辦公室
主  席：洪維澤（學務處主任）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岳高放
出  席：如簽到表(附件1)
列  席：如簽到表(附件1)
1、 主席致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、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確認：無
3、 上次會議臨時動議執行情形：無
4、 報告事項：
	單位
	報告事項

	學生事務處
報告者：

洪維澤主任
	1、 轉知教育部學務及特教司重要訊息，依據教師法第17條，各校應訂定教師輔導管教學生辦法，並由各校校務會議通過，請本處相關各組研究完成本校的教師輔導管教學生辦法。
2、 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函示:教師於取得家長同意後為學生進行「檢驗」，為尊重個人隱私權亦及家長法定代理權，相關檢驗程序應告知家長，建請家長處理。
3、 為因應評鑑，6月12日評鑑研習會請相關人員務必參加。

	諮輔中心

報告者：

高琇鈴
	本校107年度公私立大專校院推動學生輔導工作評鑑審查報告，評鑑查結果為「未通過」擬請相關處室單位協助辦理追蹤改善，「各處室初級心理衛生、生活或學習輔導等項及三級輔導流程、危機處遇相關措施統整性規劃。」


5、 討論事項：
6、 追蹤管考：
	案號
	追蹤事項
	負責單位
	追蹤情形
	完成日期

	
	
	
	
	○○○/○○/○○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7、 臨時動議：無
8、 下次會議時間：
9、 散會（16：5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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